
合同编号：          

上海市橱柜定作合同 

定作人（甲方）：                                                  

承揽人（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基础上，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品名、数量、价款 

一、产品名称：                  ；型号：                  ； 

橱柜产地：                ；总价款：               元。 

二、甲方定制的橱柜及配套产品的数量单价详见附件一《核价清单》，其设

计图纸详见附件二《设计图纸》。 

第二条  质量标准 

按以下第        种方式执行： 

一、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二、                                                  。 

第三条  支付方式 

本合同价款按以下第    种方式支付： 

一、甲方于      年    月    日前向乙方支付全部价款。 

二、                                                   。 

第四条  交付与安装 

一、本合同所订橱柜按以下第    种方式交付： 

1．乙方应于    年   月   日将橱柜柜体送到甲方指定地点。运费     

元由    方承担； 

2．甲方于      年    月    日至                    自提。 

二、乙方应在橱柜柜体交货后    日内完成柜体的安装;橱柜柜体安装完毕

后应在    日内进行台面安装；自本合同约定交货之日起至安装完工，期间不得

超过    日。 



第五条  验收 

一、甲方应于橱柜安装完毕后    日内会同乙方人员对所安装的橱柜进行

验收。 

二、有质量异议的，双方同意委托                     进行鉴定。 

第六条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厨房应具备如下安装条件（可附页）： 

                                                            

                                                                

                                                          。 

二、甲方应于橱柜安装前提供厨房的水电气安装线路图，并在墙上将墙内的

暗线、暗管标示清楚。 

三、甲方自购的与橱柜安装有关的厨房设备及功能件应在安装之前全部到场，

以便乙方开展定位、挖孔等工作。 

四、乙方提供厨房设备及功能件的，由乙方负责安装至图纸标示位置，但其

电、气、水的接通由甲方负责。 

五、橱柜安装验收通过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发票、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使

用说明和保修卡等资料。 

六、本橱柜产品保修期    年，至验收合格通过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按照逾期价款部分的    %向对方支付

违约金。 

二、乙方逾期完工的，每逾期一日，按照本合同总价款的    %向对方支付

违约金。 

三、橱柜产品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乙方应当无偿返工或更换，因返工或

更换造成逾期完工的，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经乙方返工或更换后，仍未达到约

定的质量标准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四、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延期交货、安装的，交货、安装完工日顺延，由此

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应当赔偿。 

五、乙方提供的门板或台面材料、厨房设备或功能件，发生缺货情况的，乙

方应及时通知甲方，甲方有权重新选择，乙方应以甲方重新选择部分价款的   



 %作补偿。其中门板或台面材料缺货，致使甲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甲方有权解

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六、                                                        

                                                          。 

第八条  其他约定 

                                                            

                                                          。 

第九条  争议解决 

双方发生争议的，可协商解决，或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也可提请上海仲裁

委员会仲裁（不愿意仲裁而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请双方在签署合同时将此仲．．．．．．．．．．．．．．．．．．．．．．．．．．．．．

裁条款划去．．．．．）。 

第十条  本合同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    份，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

生效。 

定作人（甲方）：                  承揽人（乙方）：                 

住   所                          住   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签订地点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签订时间                        

 



附件一 

合同编号：        

核价清单 

产品名称：                         型号                          

  

 品牌 材质 
颜

色 

单

位 
数量 规格 单价 

合计

（元） 

台面         

         

柜 

体 

门板         

侧板         

底板         

后背板         

封边条         

压顶线         

玻璃门         

         

柜体高度（m

m） 

吊

柜: 
 

地

柜： 
 

附：踢脚线：           拉手：              铰链： 

玻璃：             玻璃压条： 

厨 

房 

设 

备 

灶具         

脱排         

水槽         

笼头         

洗碗机         

消毒柜         



         

特 

殊 

五 

金 

翻门件         

拉篮         

垃圾桶         

米箱         

抽屉滑轨         

气  鼓         

         

特殊制作要求 

 

 

 

合计金额：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附件二 

合同编号            

设计图纸 


	上海市橱柜定作合同



